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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原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东

方投行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19 年度审

计报告、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嘉宝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

司”）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存意见，投资者应

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方投

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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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人名称  

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

经中国证监会“证监许可〔2019〕578 号”文核准，面向合格投

资者发行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.80 亿元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

三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债券名称：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(第

一期)。 

发行主体：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发行总额：本期债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.80 亿元（含 8.80 亿元）。 

票面金额：人民币 100 元。 

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。本期债券附第 3 年末发行人

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每

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 

起息日：2019 年 9 月 24 日。 

计息期限：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，则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9

月 24 日至 2024 年 9 月 23 日;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

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，未回

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2024 年 9 月 23 日;若

投资者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2022

年 9 月 23 日。 

利息登记日：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



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19 年年度受托管理人事务报告 

 2 

交易日，在该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

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（最后一期含本金）。 

付息日：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24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

息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；顺延期间

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本金支付日（兑付日）：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，则本期债券

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9 月 24 日（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

第 1 个交易日）；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

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9 月 24 日（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

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），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4 年 9 月

24 日（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）。 

支付方式：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支付方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

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支付金额：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

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

乘积，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

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。 

发行价格：按面值平价发行。 

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、定价流程：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，

票面利率将以公开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

者进行询价，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利率询价确定利率区间后，

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。 

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；在本期债券存续期

的第 3 年末，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，未被回售部分的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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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加/减调整基点，在债券存

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；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，则未被

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。 

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利率询价确定利

率区间后，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，即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确定本

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，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

订单，簿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，最终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根

据申购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利率。 

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：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

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。公司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

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，在中国证监会、交易

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、调整方式

（加/减）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。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

权，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利率不变。 

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：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、调

整方式（加/减）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，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

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，将持有

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

券。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的，须于本

公司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。若投资者行使回

售选择权，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，本公司

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。若投

资者未做登记，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本公司的上述安排。 

投资者回售登记期：投资者拟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，需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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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发布的关于投资者行使债券回售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后 5 个

工作日内进行登记，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易；若投资

者未在回售登记期进行登记的，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，继续持有本

期债券。 

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：本期债券无担保，且无其他增信措施。 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：发行人已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

行、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

海市西支行开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

的接收、存储、划转及本息偿付。 

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+，发行人主

体信用级别为 AA+。本期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

司。 

主承销商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。 

发行方式、发行对象与配售规则：本期债券将以公开方式向具备

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。 

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《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

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

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的合格投资者。 

本期债券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按集中配售原则进行配售。本期债

券不向股东配售。 

承销方式：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。 

公司债券上市安排：本期债券发行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

市。 

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“14 嘉宝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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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提示：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投资者投资本

期公司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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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经营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继续坚持主动管理和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，进

一步聚焦“不动产资产管理”核心主业，巩固和扩大公司在细分行业

中的头部地位和市场份额，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不动产跨

境投资和资产管理平台。主要工作如下： 

（一）聚焦资管主业，推进架构调整和班子调整； 

（二）聚焦资金募集，推进资产证券化等工作； 

（三）聚焦持续发展，推进战略合作和品牌输出； 

（四）聚焦强化管理，推进能力提高和优势提升； 

（五）聚焦流动性，推进项目退出和多渠道融资； 

（六）聚焦开发优势，推进项目建设、销售和资源储备。 

二、发行人财务情况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增减幅度 

流动资产合计 13,039,752,421.29 14,656,604,198.96 -11.03%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15,377,024,164.50 10,442,856,496.13 47.25% 

资产总计 28,416,776,585.79 25,099,460,695.09 13.22% 

流动负债合计 8,752,471,018.94 9,491,117,979.60 -7.78%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10,186,702,320.32 7,460,955,898.98 36.53% 

负债合计 18,939,173,339.26 16,952,073,878.58 11.72% 

股东权益合计 9,477,603,246.53 8,147,386,816.51 16.33% 

（二）合并利润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 4,820,587,378.38 4,757,689,007.21 1.3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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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成本 2,701,387,411.59 2,047,331,063.79 31.95% 

营业利润 685,050,461.15 1,617,584,878.93 -57.65% 

营业外收入 3,298,599.80 1,764,965.36 86.89% 

利润总额 682,666,945.49 1,618,468,182.93 -57.82% 

净利润 438,716,545.21 1,169,629,054.03 -62.49% 

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幅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113,324,391.18 1,775,708,891.62 -106.38%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1,032,548,079.68 -3,132,874,454.16 不适用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5,898,044,821.35 2,310,975,268.92 155.22%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

增加额 
-2,107,062,827.03 3,064,393,488.10 -168.7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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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“证监许可〔2019〕578 号”文核准，于 2019

年 9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8.8 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二、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“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（第一

期）”募集说明书，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 8.8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

“14 嘉宝债”本金。 

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

集资金用途的约定使用，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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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本债券尚未需要偿付本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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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2019 年度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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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与本期债券增信相关的主体或者实体发生的重大变化情

况 

本期债券无担保，且无其他增信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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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

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定期跟踪评级每

年进行一次，不定期跟踪评级由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发

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行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

化时启动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未出具跟踪评级报

告。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后，将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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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如下表所示： 

 单位: 万元 币种: 人民币 

担保方 被担保方 
担保金

额 

担保发生日

期(协议签

署日) 

担保 

到期日 

担保类

型 

 

 

是否存

在反担

保 

 

是否已

经履行

完毕 

光大嘉宝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上海泰琳实

业有限公司 

 

74,205 2019-11-29 2019-12-26 
连带责

任担保 
是 是 

光大嘉宝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西上海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  
20,000 2019-12-30 2020-12-19 

连带责

任担保 
是 否 

 



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19 年年度受托管理人事务报告 

 14 

第九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

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董事有如下变更： 

2019 年 7 月 1 日，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选举赵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。同日，

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

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》，即选举赵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

董事会董事长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9-042 号、2019-043 号公告。 

2019 年 12 月 3 日，PAN YING（潘颖）先生、龚侃侃先生均因

工作变动向公司提交书面辞呈。PAN YING（潘颖）先生辞去公司董

事、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务，龚侃侃先生辞去公司董事、董事

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之职务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PAN YING（潘颖）先生和龚侃侃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

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，上述辞

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9-067 号

公告。 

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两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，即选举张

明翱先生、严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

2019-071 号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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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

情况的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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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情况的

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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